
南京邮电大学声像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声像档案是指单位或个人在教学、科研、管理

等活动中，通过摄录或扫描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照片、图

像、录像带、录音、唱片、光盘、磁盘、缩微片、幻灯片等。

声像档案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可为教学、科研、管理提供

生动形象的依据和凭证。声像档案同其它载体档案一样，也

是我校各项活动的真实历史记录，是我校的宝贵财富，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第二条  为建立、健全我校声像档案，更好地开发利用

声像档案信息资源，发挥声像档案在我校各项活动中的重要

作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高

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的具体情

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声像档案的形成与归档 

 

第三条  声像档案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为了

保证声像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丰富我校档案馆馆藏。声像档

案按其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可分为：人物，党政活动，教学，



科学技术，产品、设备，外事活动，基本建设，文化、艺术、

体育，奖状、奖品，其它等类型。全校凡有形成和产生声像

档案的部门，均应按档案馆的统一规定和要求，做好声像档

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形成的声像档案经整理立卷后，

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档案馆移交。 

第四条  形成的声像档案应能较好地反映客观事实、突

出重点。传统的机械相机拍摄的照片，照片和底片应同时归

档。用数码相机、扫描仪等电子设备获得的静态图像，收集

时，应将其转换为 JPEG、TIFF 通用文件格式，除将静态图

像文件归档外，还应洗印相应的实体照片归档。用数码摄像

机、视频采集卡等视频设备获得的动态影像文件，收集时，

应将其转换为 MPEG、AVI 通用文件格式，刻成光盘，再将其

归档。用音频电子设备获得的声音文件，收集时，应将其转

换为 WAV、MP3 通用文件格式，刻成光盘，再将其归档。归

档的照片、图像、视频、音频等文件，都要附以文字说明。

文字说明的内容包括：事由、时间、地点、人物、背景、拍

摄者等六要素。 

第五条  凡需要归档的声像档案材料，都应该做到载体

质量优良，不用劣质、残破、性能低下的录音磁带、录像磁

带、光盘片。归档的照片、影像、声音应清晰，并能反映事

件主要内容和真实面貌。文字说明应做到字迹工整，表述准

确、简练。 



第六条  档案馆有责任检查和指导学校所属机构的声像

材料的形成、收集、整理、归档工作。各形成部门必须接受

档案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七条  声像档案的归档范围（见附件）。 

第八条  归档办法与归档时间。学校所属机构形成的有

长期保存价值的声像档案，本着谁主办谁归档的原则，一律

在活动结束后一个月以内归档。 

 

第三章 声像档案的管理和利用 

 

第九条  档案馆从事声像管理的工作人员，应将本馆形

成的以及学校所属机构归档的声像档案，分门别类，进行加

工整理、登记、编目，实行统一管理。 

第十条  档案馆应了解我校党政管理、教学、科研、后

勤管理等活动对声像档案的需要，编制方便利用的检索工具

和指南。 

第十一条  做好声像档案的保护。由于声像档案的载体

与其它档案的载体不同，在声像档案管理过程中，应根据声

像档案载体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能等特点，进行科学的管理。

库房温湿度应控制在最适合的范围内，并重点采用防尘、防

霉、防磁、防光、防火、防蛀等保护措施。 



第十二条  本校各部门、教职工因工作需要借阅声像档

案，应持本部门的证明和个人证件，方可借阅（借阅本人的

声像档案只需出示本人证件）。借阅必须办理登记手续，所

有的声像档案原则上不得借出档案馆。需要复制的声像档案

文件，由档案馆负责翻印、翻录，利用者承担一定的成本费

用。借阅人员要保持声像档案的完整、整洁、清晰。损坏者

视档案的价值加倍偿还，并追究其责任。 

第十三条  校外单位借阅声像档案，必须持有正式介绍

信和个人证件，经档案馆领导同意后，按上级有偿服务规定

支付调档、查档费用，方可借阅。 

第十四条  档案馆声像档案管理人员，应定期检查声像

档案，对破损的声像档案，应及时修复和复制，保证声像档

案的完好。 

第十五条  声像档案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具有重要的

历史意义。对声像档案的鉴定和销毁，应持慎重态度，原则

上不能销毁。 

 

第四章  声像档案管理人员 

 

第十六条  声像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



有保密意识，具有声像档案专业知识和有关科学技术知识、

艺术鉴赏能力。 

第十七条  声像档案管理人员应热爱本职工作，具有高

度的工作责任心，以保管好档案为己任。积极主动地宣传声

像的作用和意义，刻苦钻研声像技术和声像保护技术，并编

制各种检索工具，为提供利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十八条  声像档案管理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服务态

度，热情、主动、积极地做好向学校和社会提供利用的工作。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南京邮电大学档案馆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公布之日起生效。 

 

附件： 

声像档案归档范围 

一、人物类  

(一) 历届书记，校长，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教授，

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跨世纪人才，校级以上骨干教师，

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研、管理人员，市级以上先进工作者、

劳动模范，以及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知名校友的照片、录

音、录像等； 

(二) 中央、省、市电台、电视台介绍、采访我校教授、

学者等的声像材料；  

    收集范围： 



    1、标准照片一张(规格 3×5厘米以内)； 

    2、工作照片一至二张(根据各自工作的性质和特点，选

择最具代表性的 5寸照片)； 

3、收集能反映其一生不同年代所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

照片，张数不限，如：从学生时代到从事教学。科研、产业、

党政管理工作。参加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会议以及其它重要

会议等； 

4、家庭生活照片； 

5、重要的录音、录像材料。 

     二、党政活动类 

(一) 召开的各类代表大会及重要会议与活动。如：党

代会、团代会、学代会、工代会、教代会、校庆庆祝会、先

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各种纪念日庆祝活动、传达全国性

重要会议以及重要的检查、验收、评比等活动，含开幕、闭

幕场面，会议代表发言、会议情况的声像材料(包括照片、

录音、录像)； 

(二) 中央、部、省、市领导前来我校视察、检查和指

导工作的声像材料。在此期间召开的会议可收集含会标及反

映主席台场面的照片，领导的讲话照片和能反映会场气氛的

照片； 

(三) 社会知名人士来校活动以及中央、省、市和兄弟

院校代表团、慰问团、参观团来校活动的声像材料； 



(四) 国内有影响的教授、博士、科学家、专家等来校

访问活动的声像材料； 

(五) 本校授予校外人员名誉职务、称号的声像材料； 

(六) 我校承办或主办的国内各类重要的非学术会议的

声像材料； 

(七) 民主党派和校友会重要活动的声像材料。收集含

会标与主席台、领导人讲话、代表的发言、校友会成员的合

影等声像材料。 

三、教学类 

(一) 迎新、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包括：校领导、来

宾讲话、师生代表发言等活动场面等声像材料； 

    (二) 课堂教学，包括教授、专家、校外学者、名誉教

授授课场面，教师自编多媒体课件，使用自制仪器、仪表等

的教学录像、录音、影片、幻灯片等； 

(三) 具有一定影响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论文答

辩会，应拍摄或制作导师、论文答辩者以及答辩委员会成员

的照片、录像或录音； 

(四) 教学实践，包括：学生实验操作、师生实习、考

察、咨询、社会调查等声像材料； 

    (五) 思想教育，包括：校内外组织的义务劳动，党团

活动，学生参观，传统教育，英模报告，社会实践，各类奖

学金、奖教金发放仪式，先进事迹，军训等声像材料； 



    (六) 竞赛活动，包括：校内外组织的各种教学、实验、

智力竞赛等活动场面的声像材料； 

(七) 学生毕业班合影，获得各种学位的毕业生学位照。 

四、科学技术类 

(一) 重要学术活动，包括：由我校主办、承办的各种

重要的教学、科研会议以及各项活动，本校主持召开的全国

性、国际性的各种学术会议的照片、录像、录音以及数据磁

盘、光盘等； 

(二) 科学研究，包括：重要课题研究过程中开发的各

种能反映该项目主要特征或试验情况的声像材料； 

(三) 科研成果，包括：鉴定会场面的声像材料以及研

究成果样品、样机、著作等的照片。 

五、产品、设备类 

(一) 生产活动，包括：重要产品样品、产品生产过程，

仪器设备安装，产品使用等的声像材料； 

(二) 教学、生产、试验装备，包括：我校重要的仪器

设备外貌、内部结构、设备维护、改装等的声像材料； 

(三) 有关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声像材料。 

六、外事活动类 

(一) 外籍人员来校活动(含国外代表团)，授予外国专

家或学者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名誉顾问称号等，在此期间

组织的参观、座谈交流、讲学等各种活动形成的声像材料。



对国际知名的、有影响的学术权威、荣获国际大奖的外国学

者及外国国家领导人等拍摄的照片、录像、录音，原则上数

量不限。其余的声像材料收集和制作的数量，应力求少而精。 

(二) 国际会议，包括：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各种国际性

学术会议、我校代表发言情况及大会活动的情况，大会主要

场景； 

(三) 外籍人士赠送的礼品照片及其它声像记录材料； 

(四) 外籍学生、教师等在本校学习、生活、工作的声

像材料； 

(五) 我校领导或我校组团的各类出访(含国内或国

外)，师生在国外活动，包括访问、考察、进修、留学等所

获得的声像材料； 

(六) 记录我校与国外团体签订联合办学、联营办企业、

科研合作等协议、备忘录、合同等过程的声像材料。 

七、基本建设类 

(一) 反映我校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发展的校景和基建

的照片、录像等。包括校门、教学楼、实验室、校园的主要

景色等； 

(二) 基建项目。拍摄的声像材料应包括：开工前的原

景和场地、招标会议和活动、平整土地、奠基破土仪式以及

建造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直至竣工验收； 

(三) 我校建设规划、模型、校园内各景点的声像材料。 



八、文化、艺术、体育类 

(一) 作品，包括：本校人员及与我校有关的知名人士

创作的各种具有保存价值的艺术作品和获奖作品的声像材

料； 

(二) 宣传、演出，包括：校外文艺团体来校演出场面、

我校承办的各种文艺汇演、比赛及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等声像

材料； 

(三) 我校组织和代表学校参加的各种展览、陈列的照

片。至少每块版面拍摄一张照片； 

(四) 运动会，包括：我校历届运动会开、闭幕式，领

导讲话，比赛场面，破校以上记录的场面的声像材料； 

(五) 校运动队训练、参加省级以上运动会竞赛场面、

学生课余体育活动等场面的声像材料。 

 

 

九、奖状、奖品类 

(一) 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中获得省级以上各种

奖状、奖品、证章、证书等的声像材料； 

(二) 上级单位发来贺电、贺信等的照片。 

十、其它 

(一) 我校发生的其它重大事件的声像材料。如知名人

士向我校捐赠的各种实物及各类捐赠仪式等； 



(二) 因公死亡及有名教授追悼会场面的声像材料； 

(三) 发生在本校的重大事故、突发事件的声像材料； 

(四) 反映我校过去不同历史时期的教学、科研、外事

情况的声像材料。主要指收集或征集的过去的照片、录像、

录音材料； 

(五) 其它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各种声像材料。 

  

 


